
 

 

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环节质量控制的通知 

研学通知 2012[6]号 

培养方案是进行研究生培养的主要依据。它确定了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和方

向，明确了研究生培养过程和环节。我院培养博士研究生二十多年来，集中我院

专家学者的智慧，根据我院实际，制订了较为完善的、体现高层次人才培养特点

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在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和毕业资格方面均作出

详细明确的规定。研究生处将其作为新任导师培训和研究生入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之一，委派专人进行辅导，为正确执行“培养方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是，

从近年来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的情况看，少数研究生仍然存在着不

能按时、保质发表论文的问题，致使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工作存在漏洞，

为博士学位授予质量问题的产生和学校知识产权的流失留下了制度隐患。 

为切实维护学校规章制度的严肃性，让规章制度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防范

博士学位授予质量问题的产生和学院知识产权的流失，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

量，特通知如下： 

1、第九届体育科学大会录用为墙报或专题报告的论文可计为非核心期刊论

文，仅限2012年春季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使用。 

2、2012年春季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可接受期刊录用通知，答辩通过，

公示期结束后，凭期刊原件到研究生处领取学位证书。 

3、从2012年秋季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必须提交已在期刊上发表的论

文，不再接受期刊录用通知，也不再接受未在有正式刊号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4、从2012年春季起，所有提交的论文必须附有关于所发表论文与学位论文

相关性的详细解释与说明。 

5、从2013年春季起，各年级博士研究生按入学时所执行的培养方案规定提

交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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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学院 

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所需发表学术论文的补充规定 

 

为进一步提高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规范研究生申请学位所需发

表的学术论文的署名，制订本补充规定： 

一、在正式提交学位申请材料时，必须完成申请人攻读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

的关于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二、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

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目录》（CSTPCD）最新版为准。 

三、提交的申请学位的学术论文须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以“上海体育学院”

（英文名称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为第一署名单位，并且学术论文

内容要与申请人的学位论文相关。 

四、提交的申请学位的学术论文如有“通讯作者”，则通讯作者第一署名单

位须为“上海体育学院”（英文名称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我院博士生导师指导的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

学两专业博士生提交申请学位的学术论文不受本条款限制（但是，当通讯作者第

一署名单位非“上海体育学院”时，须以“上海体育学院”为第二署名单位）。 

五、以上规定为研究生申请学位所需发表学术论文的最低要求，各二级学院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更高的标准，并报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六、各二级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在学位授予审核时，须按照在院学位委员会备

案的标准执行。 

七、此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八、本规定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 


